
【案情介绍】
丁大姐与丈夫老张生育一女张

小囡。1990 年，老张因病去世，丁
大姐未再婚，2015 年购买了一套商
品房。2016 年，丁大姐罹患重病匆
匆离世，未留下遗嘱。张小囡向法
院提交起诉状，希望继承母亲名下
的房屋，但起诉状中未列被告。没
有被告，法院自然也无法启动诉前
调解。经过法官调查，原来丁大姐
的父母也先于其去世，法定第一顺
位继承人中仅剩张小囡一人，而丁
大姐生病期间都是由她的妹妹丁二
姐照顾。之后，张小囡将丁二姐列
为被告，重新提交起诉状。丁二姐
本人来法院表示系争房屋与其无

关，应由张小囡一人继承，法院遂根据
当事人的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并送达
双方。

【法理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
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
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
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
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
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
辖。诉前调解系立案前的调解程序，
虽在设置上较诉讼程序有所简化，但
也必须具备诉讼程序的基本要件：1.
原告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本案

中，张小囡系被继承人的第一顺位继
承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2.适
格的原、被告。调解是一个双方或者
多方的行为，并非一方的“独角戏”。
本案中，最初张小囡向法院提交起诉
状请求继承遗产，但缺少被告一方，导
致调解程序无法进行，而在列明被告
之后，调解主体条件完备，程序得以推
进 。 3.明 确 的 诉 讼 请 求 、事 实 和 理
由。本案中，原告要求依法继承遗产，
诉请明确。被继承人丁大姐去世，张
小囡作为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有权请
求依法继承遗产。

【法官提示】
诉前调解具有便民、经济的优势：

1.诉讼效率高，调解时间较自由。法
院可以根据原、被告的情况，灵活安
排调解时间，实现高效、便民；2.诉讼
成本低。诉前调解一旦成功，法院
对当事人所需缴纳的诉讼费予以
减、免；3.民事调解书与民事判决书
具有同等的执行效力。对于案情事
实清楚、双方争议不大的案件，为了
避免矛盾升级、减少诉讼成本，双方
当事人可以在正式立案之前选择诉
前调解，将矛盾解决于对簿公堂前。

□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供稿

仅有原告难起诉 独女继承巧处理

☆法治与平安建设

““父债子偿父债子偿””并非并非
天经地义天经地义

担保签字需谨慎担保签字需谨慎
案情简介：
2018 年，王某因资金周转困难，

便找徐某借了 80 万元，约定 3 个月后
归还，同时借条上还有两人共同的朋
友刘某作为担保人签字。然而一个月
后，王某出车祸后死亡，徐某立即联系
上王某的唯一继承人，也就是王某的
儿子王小某，要求“父债子偿”。

王小某表示父亲去世后，才发现
他在外面欠了很多钱，房屋等资产早
已抵押，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并且他早
已经申明，不继承父亲的任何遗产，所
以这笔债务和他无关。

徐某表示很困惑，父债子偿难道
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他应当找谁承担
这笔债务呢？

法律解析：
王小某明确放弃继承父亲遗产，

则对父亲的债务没有偿还义务。从法
律角度来讲，父与子是两个相互独立
的民事主体，两人不因血缘关系的存
在而混同。对于债务，在没有合同特
别约定或法律另有规定的情况下，债
主不能因为与欠债人有直系亲属关
系，而直接找其父母或子女要求还
债。但是如果欠债人死亡，他的继承
人在继承了遗产的前提下，就有还债
的义务，并且要在其继承的遗产价值
的范围内来偿还。如果欠债超出了遗
产的实际价值，比如遗产有 50 万元，
而欠债达到 80 万元，那么继承人只需
要以这 50 万元的遗产来还债，对超出
的 30万元，则没有义务清偿。

徐某可以在借条上约定的还款日
期之后的六个月内要求担保人刘某全
部偿还这笔债务。借款合同中只有担
保人的签字，并未对担保金额、担保方
式、担保期间作出明确约定，则担保人
需要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也就
是说徐某可以直接找刘某要求偿还
80 万元的借款。本案中如果借条中
写明刘某只担保 40 万元，那么刘某只
需要偿还 40 万；如果徐某在借条上约
定的还款日期之后的六个月内没有要
求刘某偿还，那么刘某的担保责任也
就会消失，即不需要偿还债务，也就是
说徐某借出的 80 万元无人偿还，只能
自己承担责任。

法条链接：
1、《继承法》第 33 条：继承遗产应

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
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遗产实
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
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
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
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

2、《担保法》第 19 条：当事人对保
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3、《担保法》第21条：当事人对保证
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
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4、《担保法》第 18 条：连带责任保
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
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
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
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5、《担保法》第 26 条：连带责任保
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
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
任。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
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
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

风险提醒：
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并不知道担保

的法律意义及可能会承担的法律后果，
简单地认为只是签个字，自己并没有用
钱更不需要还钱，盲目为他人提供担
保。在此提醒大家，在为别人提供担保
时，应当事先了解债务人的偿还能力以
及自己能够承担的担保范围和担保方
式，毕竟担保有风险，必须要谨慎！

□ 长兴镇司法所

开栏语
依法行政，守护市场安全是市场监管部门和每一名市场

监管人的忠贞信念和不懈追求。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在《崇明报》开设“走近市场监管”专栏，旨在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关于以人民为中心、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为出发点的发展理念和奋斗目标，通过执法案例介绍、创新
举措解读，让市场监管的声音传递给更多人，携手推动崇明
的高质量发展，共同谱写世界级生态岛的华美乐章。

□ 记者 沈俊 通讯员 沈宵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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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道路千万条，信用第一条

一处失信 处处受限

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进一
步推进，“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失
信联合惩戒效果已然显现。企业如
果不认真履行信息公示义务，将被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
企业名单，进而在金融贷款、享受政
府补贴、上市、出国签证等各环节受
到限制。

“这家公司我当时注册后就一
直放着没经营过，所以没把年报当
回事，现在才知道不按时年报公示
竟然影响贷款。”某投资公司法定代
表人荆先生一进新村市场监督管理
所的大门就懊悔不已地说，以后自
己一定会重视企业信用。

原来，荆先生去办理购买新能
源车贷款时，银行因为他名下的公
司在经营异常名录里，拒绝给他发
放贷款。

据介绍，年报公示是《企业信息
公示暂行条例》规定的企业的法定义
务，企业未按时公示年度报告，将被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被列入经营异
常名录的企业，在银行贷款、签订合
同、入学名额、工程招标、法定代表人

移民以及抵押贷款等方面都将受到限
制。荆先生只有在补报年报后，材料齐
全的情况下，监管部门才会按法定程序
将荆先生移出经营异常名录。

春节长假前的第二天，某网络科
技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先生急匆匆地来
到东平市场监督管理所要求申请移出
经营异常名录。

原 来 ，苏 宁 云 商 平 台 方 查 询 到
该公司在平台上的店铺企业因隐瞒
真实情况、弄虚作假被列入了经营
异常名录，存在结算风险隐患被强
制关闭了。

据该公司估算，单 2019 年 1 月 1
日的网店经营额应在 20 万元左右，苏
宁关停其网店直接导致了该公司的大
量经济损失，还影响到与平台方正常
的资金结算。为此，黄先生对自己当
时填写年报不重视，没有如实填写企
业实际情况，懊悔莫急。由于关系到
企业发展的生死存亡，监管干部急企
业所急，帮助他尽快对年报公示信息
予以整改并备齐移出材料，赶在春节
前顺利将企业移出了经营异常名录。

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提醒广大企业，《企业信息公示暂行
条例》规定，企业应当于每年 1 月 1 日
至 6 月 30 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
上一年度的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
示。企业应当对其公示信息的真实

性、及时性负责。
□ 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供稿

购买新能源车因失信贷款受阻

网店因失信被强制关停

3人趁夜电捕鱼近 40斤被警方刑拘
崇明警方破获一起电捕鱼案

崇明全区所有自然水域（河道）
进入禁渔期已经一个多月了，近日
居然有人为了“尝尝鲜”在河道内

“电捕鱼”，以身试法，最终被崇明警
方抓捕归案。

4月 1日上午，陈家镇某河道边
一台吊车正将河里的一艘木船起吊
进卡车运走，附近知道情况的群众
纷纷叫好。

据介绍，当日凌晨，陈家镇派出

所民警开展巡控工作过程中，于辖区
一河道内发现有疑似电捕鱼现象，随
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并当场抓获涉
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的犯罪嫌疑人段某
某、张某某和卢某某，查扣用于非法捕
捞的木质船、橡皮船各一艘，电捕鱼工
具一套，以及若干渔获。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段某某、张
某某和卢某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
认不讳。

原来，三名犯罪嫌疑人互为亲戚，
段某某和张某某两天前来崇明后，听

说崇明的河鱼好吃，就商量着用卢某
某的船到附近的河里通过电捕鱼的方
式“弄些鱼”吃。但三名犯罪嫌疑人万
万没想到，当他们趁着夜幕掩护正准
备把弄到手的鱼运上岸时，却被赶到
的民警抓个正着。

经初步清点，三人共计非法捕捞
各种鱼类近 40 斤，除了两条鱼稍微大
一点外，其余都是小鱼，被公安查扣时
这些鱼大多已经死亡。

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
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警方提示】
电捕鱼行为涉嫌非法捕捞，不

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
坏，甚至会威胁到水域范围内人员
的生命安全。对于电捕鱼行为，情
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公安机关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追究刑事
责任。

同时，崇明警方也呼吁市民朋
友，若发现非法捕捞行为请即刻
报警，共同护卫崇明世界级生态
岛建设。


